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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镇 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一）收入预算调整

1、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 0.80亿元，由年初预算

13.37亿元调减至 12.57亿元。主要调整如下：

（1）调减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0.30亿元，主要调减山和

垃圾填埋场整治补助收入。

（2）调减非税收入 0.50亿元，主要调减物业出让收入。

2、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增 0.50亿元，由年初预算

1.20亿元调增至 1.70亿元。

调整后收入加上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0.05 亿元，全镇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4.32亿元，对比年初预算 14.62亿元

调减 0.30亿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减 0.30亿元，由年初预算 14.57亿

元调减至 14.27亿元。主要调减山和垃圾填埋场整治支出。

调整后支出加上再融资债券转贷支出 0.05 亿元，全镇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4.32亿元，对比年初预算 14.62亿元

调减 0.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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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一）收入预算调整

1、土地出让分成收入调减 0.50亿元，由年初预算 3.18

亿元调减至 2.68亿元。主要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地块未

能如期推出市场及实现收入。

2、专项债券收入调增 2.09亿元，由年初预算 0亿元调

增至 2.09亿元。

调整后，全镇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6.09 亿元，对比

年初预算 4.50亿元调增 1.59亿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

1、专项债券支出调增 2.09亿元，由年初预算 0亿元调

增至 2.09亿元。主要用于东部产业园桥头片区基础配套设

施项目 0.59亿元、新能源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项目 0.99亿元、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职业技术教育品质提升工程 0.51亿元。

2、专项债券利息及发行费用支出调增 0.06亿元，由年

初预算 0.62亿元调增至 0.68亿元。

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5.98 亿元，对比年初

预算 3.83亿元调增 2.15亿元。

（三）结余调整

以上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0.11亿元，

对比年初预算 0.67亿元调减 0.56亿元。


